
黔教高发 (⒛ 17)⒛6号

贵州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贵州省第九届
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评选与奖励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:

为进一步推动我省高校教育教学改革,促进高等教育适

应社会经济发展,提高教育教学质量,推进双一流建设,根

据国务院颁布的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(国务院第 151号令 )

和 《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,我厅

决定组织开展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评选与

奖励工作,本次评选奖励工作将依照 《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

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 (附件一)进行。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 :

一、⒛17年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重点奖励

具有创新性、示范性和推广应用效果好的成果。

二、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的申报范

围为高校普通本科教育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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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实行限额

推荐办法。各高校申报名额原则上根据专任教师数的 1。 sO/o

数额申报,专任教师数以省教育厅 ⒛16年统计报表为准。

获得上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高校可增加与获奖数量相同

的推荐指标。请各校严格按照奖励工作的有关规定及推荐限

额推荐 (附件二)。

四、本次评选工作遵照
“
分类管理、分类指导

”
原则 ,

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,构建多领域、多层次、多类型

的人才培养体系,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

求。鼓励各高校切实重视教育教学改革,积极探索高等教育

综合改革的有效途径,满足高等学校在本科教学各方面改革

和发展需要,充分展示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。

五、材料申报要求

(一 )成果申报人填写《贵州省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书》

(附件三),在 申报时应注明成果所属学科门类。各高校在

推荐省级教学成果奖项目时一律不分等级,并填写 《贵州省

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汇总表》 (附件

四)。

(二 )推荐材料的填报应按照本通知附件的有关要求办

理。所有附件材料请在贵州省教育厅政务网中查询和下载。

(三 )各高校需在⒛17年 10月 20日 前将成果的纸质

申报材料 (一式五份)送至贵州省教育厅高教处,同 时将相

同内容的电子版传送到指定邮箱 421腿 38970qq。 ∞m。 电子

版材料应采用 Word格式,涉及扫描文档、照片等请以 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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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存储。视频材料应进行流媒体化处理,须采用 FLⅤ 格式。

电子材料须存放在以成果命名的目录中,逾期不予受理。

(四 )贵州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公室设在高

等教育处。请各校于⒛17年 10月 20日 前将 《贵州省第九

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单位联系人信息表》 (附件

五)报送或传真至我厅高等教育处,以便于联系工作。

六、评审方式及专家推荐

本次评审工作采用网络评审和现场评审的方式相结合 ,

各申报院校需推荐 5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作为本次评

审工作的候选评委,要求推荐的各位专家其专业和学科背景

不同,并填写 《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推荐专

家信息表》 (附件六),同 申报材料一并上交。

在全省开展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工作,是为全面落实

党的教育方针、深入贯彻 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

量的若干意见》和 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(201卜20⒛ 年)》 、 《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

纲要 (⒛ 10刁∞0年 )》 精神,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,深化

教育教学改革,提高教育教学质量,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

的重要措施。请各单位高度重视,加强领导,认真做好这项

工作。

附件 :1。 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

2.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名额

3.贵州省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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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推荐

成果汇总表

5.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推荐单

位联系人信息表

6.贵州省第九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推荐专

家信息表

(联
系 人 :马 敬 原 ,张 陆 海 ,杨 蕾 ;电 话 :0851-S5281阢 1;

地址: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东路 162号 )

嗝 翻

氇川觏跫

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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